
附件1

特别提示

本承诺书的承诺对象为本承诺书全体签署方及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票交所”）。

贵司一旦签署本承诺书即代表：

一、贵司自愿接受票交所提供的票据有限追索服务，自愿与本承诺书的其他签署方，就票据追索权范围进行约定。

二、贵司愿意通过票交所达成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签发、承兑、保证、取得、转让标注了“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的票据。本承诺书项下，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内容包括：1.票据追索权范围为仅可向票据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进行追索，持票人承诺不可撤销地放弃对票据出票人、背书人的追索权利，出票人不再向持票人承担《票据法》第二十六条
项下的付款责任，背书人不再向持票人承担《票据法》第三十七条
项下的付款责任。2.持票人的前手已承诺放弃对票据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以外各前手（含出票人）的追索权，且持票人已明确知悉其前手的前述权利放弃。3.票据的持票人向票据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以外的票据当事人发起的追索行为，上海票据交易所应不予执行。4.本约定为多方协议，票据当事人对本约定内容作出承诺和同意后，即在本约定涉及的所有票据当事人之间生效。

三、贵司授权票交所为贵司与本承诺书其他签署方就票据追索权范围进行磋商和达成约定提供信息传输、记载及查询等服务。

四、贵司同意遵守本承诺书及附件的全部内容。

五、贵司确认知悉，票交所亦提供且贵司有权选择开展票据追索权完整的票据业务，故贵司签署本承诺书及附件并与其他签署方达成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签发、承兑、保证、取得、转让标注了“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的票据是贵司自愿选择业务类型的自主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和法律后果由票据当事人自行承担，与票交所无关。

关于接受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承诺书

鉴于：根据我国《票据法》规定，持票人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持票人可基于意思自治原则，选择行使或选择放弃持票人享有的票据追索权利。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相关业务规则，票据当事人必须通过票交所办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票据当事人可就票据追索权利范围达成一致，自愿放弃对特定票据债务人的追索权，并授权票交所为此提供登记、清算、结算、信息记载等服务。据此，票交所可向票据当事人提供票据有限追索服务。
我单位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自愿签署《关于接受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承诺书》（简称“本承诺书”），自愿与本承诺书其他签署方达成如下合意：
一、自愿接受票交所票据有限追索服务 
（一）我单位自愿接受票交所提供的票据有限追索服务，自愿与本承诺书其他签署方就票据追索权范围进行约定。本承诺书签署方包括已经签署及未来签署本承诺书的当事人。
（二）我单位自愿签署《关于接受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授权书》（见附件），授权票交所为我单位与本承诺书其他签署方就票据追索权范围进行磋商的过程和达成约定提供信息传输、记载及查询等服务；授权票交所为我单位达成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约定的票据提供票据登记、清算、结算及信息记载等服务。
（三）我单位在本承诺书项下作出的承诺效力及于本承诺书的所有签署方。我单位同意并接受本承诺书签署方已经签署及未来将要签署的全部《关于接受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承诺书》等相关文件。
二、自愿就票据追索权范围进行磋商和达成约定
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仅可在本承诺书签署方之间磋商并达成。我单位作为本承诺书签署方，愿意通过票交所达成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本承诺书项下，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内容包括：1.票据的追索权范围为仅可向票据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进行追索，持票人承诺不可撤销地放弃对票据出票人、背书人的追索权利，出票人不再向持票人承担《票据法》第二十六条项下的付款责任，背书人不再向持票人承担《票据法》第三十七条项下的付款责任。2.持票人的前手已承诺放弃对票据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以外各前手（含出票人）的追索权，且持票人已明确知悉其前手的前述权利放弃。3.票据的持票人向票据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以外的票据当事人发起的追索行为，上海票据交易所应不予执行。4.本约定为多方协议，票据当事人对本约定的内容作出承诺和同意后，即在本约定涉及的所有票据当事人之间生效。
（一）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磋商和达成
1.我单位若作为票据出票人，愿意就票据追索权范围与其他票据当事人进行约定，在签发票据时选择在票据上标注“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生成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约定的磋商要约，并向票据的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收款人、被背书人发送。
2.我单位若作为票据承兑人/承兑人保证人，愿意就票据追索权范围与其他票据当事人进行约定，在承兑/保证标注了“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的票据时，承诺和同意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约定的磋商要约。该承诺和同意的意思表示到达票交所时生效。
3.我单位若作为票据收款人，愿意就票据追索权范围与其他票据当事人进行约定，在签收标注了“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的票据时，承诺和同意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约定的磋商要约。该承诺和同意的意思表示到达票交所时生效。
4.我单位若作为被背书人，愿意就票据追索权范围与其他票据当事人进行约定，在签收标注了“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的票据时，承诺和同意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约定的磋商要约。该承诺和同意的意思表示到达票交所时生效。
（二）如我单位已签署《票据交易主协议（2016年版）》的，我单位理解并认可，本承诺书下，我单位作为持票人在《票据交易主协议（2016年版）》第三条追索权利放弃基础上
，进一步放弃了对票据出票人、贴现人、贴现人的保证人（若有）及贴现人前手背书人的追索权。本承诺书不应视为对《票据交易主协议（2016年版）》第三条承诺与遵守的违反。
（三）标注了“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的票据仅可在本承诺书签署方之间进行签发、承兑、保证、取得和转让。
（四）我单位授权票交所记载我单位与本承诺书其他签署方达成的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该约定内容以票交所记载的信息为准。在发生司法纠纷时，我单位可以通过票交所查询与自身相关的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
（五）本承诺书附件《关于接受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授权书》及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共同构成本承诺书不可拆分的一部分。
三、其他承诺和保证事项
（一）我单位确认知悉和认可以下事项：
1.本承诺书中的票据特指电子商业汇票。
2.票据信息及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以票交所记载的信息为准，本承诺书签署方之间就票据追索权范围另行达成的约定与票交所记载的信息不符的，应以票交所记载的信息为准。
3.“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是指本承诺书签署方达成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在对应票据上标注和展示的内容。为免疑义，“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仅为票据当事人标注和展示的约定内容，不构成《票据法》规定的票据记载事项。
4.签署本承诺书不影响和不排斥我单位开展追索权范围完整的票据业务，追索权范围完整的票据业务不适用本承诺书。
5.标注了“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的票据当事人，理解并遵守以下事项：
5.1 作为出票人/背书人，在签发/背书该等票据时，不得采取诱导、欺诈、胁迫等非法手段。
5.2 作为票据承兑人/承兑保证人/收款人/被背书人,应当审慎判断该等票据的相关收益和风险，基于自愿参与、自主选择、自负其责的原则承兑/保证/签收该等票据、达成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
5.3 作为票据当事人，达成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签发、承兑、保证、取得、转让该等票据是其自主选择业务类型的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票据当事人自行承担，与票交所无关。
6.我单位对票交所发布的相关业务规则负有遵守的义务。
（二）本承诺书的签署及效力
本承诺书通过线下签署或电子签署。通过线下签署的，需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且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通过电子签署的，需使用可靠的电子签名。一旦我单位有效签署本承诺书、且票交所办理完毕我单位接受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业务后，即视为我单位统一地向本承诺书的全部现有及将有的签署方作出的承诺，在我单位与本承诺书其他签署方之间生效。本承诺书（含附件）内容除取得所有签署方及票交所的同意外，签署方不得单方撤销、解除或变更，不因我单位名称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对本承诺书（含附件）的效力造成影响。
（三）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退出途径
加入或退出票交所票据有限追索服务均为市场参与者自愿和自主选择。我单位可通过向票交所提交《退出票交所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通知》，申请退出票交所票据有限追索服务。
我单位知晓并同意，对于退出票据有限追索服务前已签发、承兑、保证、取得、转让的标注了“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的票据，其权利义务关系仍应适用本承诺书及其附件，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和后果。我单位退出票据有限追索服务后，不能开展新增的标注了“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的票据业务，但可以正常开展追索权范围完整的票据业务。
（四）我单位因本承诺书及附件与票交所发生任何争议，应尽可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在票交所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通过诉讼方式处理。
（五）我单位已阅读、理解并同意本承诺书及附件的所有条款，同意接受本承诺书及附件条款的约束。
（以下无正文）
（《关于接受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承诺书》签署页）

签署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线下签署）：
签署时间：
附件

关于接受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授权书

致：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票交所”）：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电子商业汇票的登记、流转和结清等业务必须通过上海票据交易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等相关系统办理”。对此，我单位充分理解，票据当事人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应通过票交所进行磋商并达成约定。为落实上述要求，我单位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自愿就我单位与《关于接受票据有限追索服务的承诺书》（简称“承诺书”）其他签署方达成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向票交所作出以下授权和承诺：
（一）我单位授权票交所为我单位与承诺书其他签署方就票据追索权范围进行磋商和达成约定提供信息传输、记载及查询等服务。
（二）我单位若与承诺书其他签署方达成关于票据追索权范围的约定，则授权票交所为此提供票据登记、清算、结算及信息记载等服务。我单位作为持票人向票据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以外的票据当事人发起的追索行为，票交所应不予执行。
（三）我单位充分知晓和认可票交所的义务是严格按照我单位授权提供票据登记、清算、结算及信息记载等服务事项，因票交所根据我单位授权办理事项所导致的任何法律后果由我单位承担，我单位承诺不向票交所主张任何责任。
（四）我单位作为标注了“约定仅向承兑人及其保证人（如有）追索”的票据当事人，若违背承诺书而要求票交所办理票据登记、清算、结算及信息记载等服务事项的，票交所应予拒绝执行，由此导致的任何损失由我单位承担，我单位承诺不向票交所主张任何责任。
（五）本授权书通过线下签署或电子签署的方式生效。通过线下签署的，需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且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通过电子签署的，需使用可靠的电子签名。
（以下无正文）
授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线下签署）：
签署时间：
� 《票据法》第二十六条：出票人签发汇票后，即承担保证该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出票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本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金额和费用。


� 《票据法》第三十七条：背书人以背书转让汇票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背书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者付款时，应当向持票人清偿本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金额和费用。


� 《票据交易主协议（2016年版）》第三条第7款第（3）项：持票人放弃对前手背书人行使追索权，但保留对票据出票人、承兑人、承兑人的保证人、贴现人、贴现人的保证人（若有）及贴现人前手背书人的追索权。






	
	



